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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1 6 至 2 0 1 9 年度  

油尖旺區議會第二次會議  

 
日 期 ︰  2 0 1 6 年 1 月 2 0 日 （ 星 期 三 ）  

時 間 ︰  下 午 2 時 3 0 分  

地 點 ︰  九 龍 旺 角 聯 運 街 3 0 號  

      旺 角 政 府 合 署 4 樓  

   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
 

議 程  

 

1 .  通 過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記 錄  2 時 30 分至 2 時 31 分 

   

2 .  要 求 確 認 地 區 團 體 在 2 0 1 6 年 1 月 至 3 月 的 區 議

會 撥 款  

(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2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(提 呈 人 ：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)  

 

   

3 .  「 油 尖 旺 區 丙 申 年 新 春 酒 會 」 撥 款 申 請 及 活 動

安 排  

(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3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(提 呈 人 ：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)  

 

 

2 時 31 分至 2 時 35 分 

   

4 .  2 0 1 5至 2 0 1 6年 度 油 尖 旺 道 路 安 全 運 動 統 籌 委 員

會 申 請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 舉 辦 「 油 尖 旺 道 路 安

全 同 樂 日 」  

(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4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(提 呈 人 ： 油 尖 旺 道 路 安 全 運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)  

 

   

5 .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轄 下 各 委 員 會 、 工 作 小 組 及 地 區  

活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的 組 成 安 排  

(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5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(提 呈 人 ：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)  

2 時 35 分至 2 時 55 分 

   

6 .  油 尖 旺 區 議 員 報 名 加 入 各 委 員 會 、 工 作 小 組 及  

地 區 活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 

2 時 55 分至 3 時 15 分 

   

7 .  選 舉 委 員 會 正 副 主 席 、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和 統 籌  

委 員 會 主 席  

3 時 15 分至 3 時 35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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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與 轄 下 委 員 會 2 0 1 6 年 2 月 至 2 0 1 7

年 3 月 的 會 議 時 間 表  

(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6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(提 呈 人 ：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)  

3 時 35 分至 3 時 40 分 

   

9 .  修 訂 《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 指 引 》  

(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7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(提 呈 人 ：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)  

3 時 40 分至 3 時 50 分 

   

1 0 .  要 求 跨 部 門 跟 進 油 麻 地 渡 船 街 橋 底 露 宿 者 問 題  

(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8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(提 呈 人 ： 楊 子 熙 議 員 和 鍾 港 武 議 員 )  

3 時 50 分至 4 時 15 分 

   

11 .  促 請 渠 務 署 盡 快 完 成 欣 翔 道 /友 翔 道 地 下 排 污 渠 管

復 修 工 程  

(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9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(提 呈 人 ： 陳 少 棠 議 員 )  

4 時 15 分至 4 時 40 分 

   

1 2 .  其 他 事 項   

   

 (一 )  「 2 0 1 6 - 1 7 年 度 十 八 區 公 民 教 育 活 動 資 助 計

劃 」  

 

   

 (二 )  維 特 健 靈 慈 善 單 車 馬 拉 松 2 0 1 6「 區 議 會 盃 」  

   

 (三 )  中 環 及 其 鄰 近 地 區 電 子 道 路 收 費 先 導 計 劃 公

眾 參 與 區 議 會 論 壇  

 

  

 自 上 次 會 議 後 發 出 的 參 考 ／ 資 料 文 件  

   

 －  農 曆 新 年 前 夕 旺 角 花 墟 年 花 銷 售 場 地 及 附 近 一 帶 特 別 交 通 安 排  

(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1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 


